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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实证研究 1 

——基于 2017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梁土坤 2
 

 
提要：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既是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积分落户、
社会融入的重要基础和制度保障，也是推动城市民族工作和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任务。基
于 2017 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
入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有待进一步提高。就影响机制而言，心理资本
能直接显著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而经济资本既能直接显著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
度融入，也能通过心理资本中介间接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
响。然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水平相对较低，制约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制度融入。需要采取相关措施，有效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 
关键词：制度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济资本；心理资本；东部地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因职业发展和改善经济状况等经济型需求及家庭随迁和婚姻

嫁娶等社会型需求等多元化的现实需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现规模不断扩大和增速不断加快

“双重维度增长”的发展趋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年均增长超过 100 万人，其规模已经超过 3000
万

[1]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未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仍将快速增长。2014 年，习近平

总书记就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让城市更好地接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让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
[2]
。因而，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及保障其各项权益，成为提高新

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和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存发展及提高其生活质量的重要任务。当前由于受

各种因素制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状况并不乐观，尤其是制度融入等本源性障碍仍然面

临严峻挑战。因此，如何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成为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各项权益、

提高其生活质量、增进其发展机会的核心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7 年东部

城市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等制度融入的水平特征及影响机制进行

实证研究，以期为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增进其发展质量提供参考。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文献综述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主要问

题、路径分析、影响因素等方面。 

一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特征及问题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包括经济、

 
1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 年第 11 期，第 10-18 页、 
2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与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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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文化、接纳与认同等多个维度
[3]
。郑信哲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存在户籍

受限的权益保障缺失、就业非正规化、聚居城市边缘化、教育程度低水平化、社会交往族群内部

化等问题
[4]
。田婧文等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整体水平相对较低

[5]
。也有研究者认

为，尽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居民和城市生活的认同度都较高，但其身份转换和身份认同水

平较低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6]
。总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民生方面的融入

水平仍然处于初级融合阶段
[7]
。例如武汉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社会网络、社会认同

等融入方面仍然处于低水平
[8]（P.58）

。 

二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王振卯等基于江苏省 1600 余份调

查问卷数据，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家庭化迁移方式、政府服务、

本地宗教发展状况等因素是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显著要素
[9]
。陈纪等从理论角度深

入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键作用及影响机制，认为提高族群外社会资

本增量对促进其社会融入尤为重要
[10]

。陈瑛等对云南省企业员工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以探究朋

友圈类型和交往程度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与汉族流动人口的差异等。
[11] 

汤

夺先等则从理论和实地调研的双重视角深入分析了族裔特色经济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济、社

会、文化、心理层面社会融入的重要现实意义及作用机制等
[12]

。 

三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促进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袁年兴等从共生融入的视角对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代际差异进行了分析，指出应以社区工作为平台，构建“国家在场”

的精神支持体系等以促进少数民族社会融入
[13]（P.211）

。王飞从“涵化”理论视角指出影响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城乡文化势差和个人适应能力劣势等方面，应从健全权

益保障机制和完善社区工作机制等方面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机制
[14]

。马伟华认为应该

构建政府主导、社会辅助、社会组织助推的社会支持网，以改革户籍制度，打破户籍屏蔽，提供

制度保障等具体措施为核心，以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15]

。卢时秀则提出了促进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社会工作机制及其具体措施等
[16]（P.193）

。 

综合以上，这些研究文献为我们了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状况、影响机制和实现路径

等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目前仍然缺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定量研究及理论分析等相

关文献，存在“制度融入研究缺位”问题。基于此，本文运用 2017 年东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调

查数据，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多维特征及其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打破制度

融入障碍、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促进其社会融入提供参考。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分析框架 

 

（一）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设 

对流动人口而言，只有获得流入地城市户籍才能真正打破制度障碍和限制。在我国大城市全

面实施居住证制度的时代背景下，办理居住证是流动人口通过积分落户获得当地户籍的前置条件

和重要基础。同时，居住证赋予流动人口享有当地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各

项基本公共服务权益，以及在当地办理出入境证件、换补身份证、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参加职业

资格考试等各项便利的权利。可见，居住证为流动人口获得户籍、享有服务、权益保障、生活便

利等提供了重要通道、现实进路和制度保障
[17]

。从这个角度而言，居住证办理构成流动人口制度

融入的核心。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居住证具有过渡性特征，目前国家仍然没有明确居住证的过渡期

限，居住证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将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8]

。基于此，本文以是

否办理居住证（居住证可及性）来测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 

流动人口是否办理居住证取决于两方面条件。一方面，是否符合居住证的制度准入条件。根

据《居住证暂行条例》，办理居住证的基本条件是“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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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之一”。由于流动人口数据中不包括在读学生且几乎没有合法稳定住所的相关指标，因而，

仅将住房产权等作为控制变量。而本文重点考虑以职业类别、人均月收入、职工社会保险（以职

工医疗保险代替）等反映就业状况的经济资本因素，探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居住证

办理）的影响。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作为居住证办理的主体，是否办理居住证取决于个人意愿。

实际上，城市定居意愿可能是流动人口是否办理居住证的心理因素。因而本文也重点考察定居意

愿等心理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影响。此外，职业层次等经济资本是影响流动人口

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收入和社会保障等因素对大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19]

。所以

就业等经济资本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定居意愿等心理资本而间接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

入。基于此，本文得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影响机制的经济资本与心理资本影响分析框架

（见图 1），具体化为下面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 1：经济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显著直接影响。 

假设 2：心理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显著直接影响。 

假设 3：经济资本通过心理资本中介间接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 

 

 

图 1、经济资本、心理资本与制度融入的理论框架 

 

基于该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设，选取指标建构实证模型进行假设检验，以揭示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制度融入的影响机制及现实路径。 

（二）数据来源及模型描述 

相对而言，居住证对于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流动人口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居住证是东部

地区大城市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获得和心理融入的关键要素
[20]

。本文采用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7 年

东部地区大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选取广州市、石家庄市、济南市、沈阳市、

海口市、福州市、杭州市、南京市、大连市、佛山市、三亚市、深圳市、江门市等 12 个城市样

本进行研究。对数据再处理，得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样本 1237 个，汉族流动人口样本 20918 个

（样本特征分析略）。核心自变量包括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经济资本用人均月收入、职业身份、

职工医疗保险进行测量。心理资本主要是指定居意愿，体现了流动人口对流入地城市的认同和归

属感等（见表 1）。 

 

表 1变量定义及赋值 

变量 变量类型 指标含义及测度 
控制

变量 
性别 二分类变量 男性=1，女性=2 
户口 二分类变量 农村==1，城镇=2 
年龄 连续变量 根据出生年计算，以对数形式进入模型 
婚姻 二分类变量 未婚（离异、丧偶）=1，已婚（包括再婚）=2 
受教育程度 多分类变量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大学专科=4，本科及以上

=5 
住房 多分类变量 自有住房=1，非自有住房=2 

经济

资本 
人均月收入 连续变量 以对数形式进入模型 
职业 多分类变量 公务员及技术人员等=1，商业服务业人员=2，生产运输等人员=3，其

心理资本（定居意愿） 

经济资本（就业因素） 
制
度
融
入 

（
居
住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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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职业及无业人员等=4 
职工医疗保险 二分类变量 有=1，没有=2 

心理

资本 
定居意愿 多分类变量 没有明确定居意愿=1，居留时间不确定=2，居留时间 5 年以下=3，居

留时间 6-10 年=4，永久定居=5 
运用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建立经济资本、心理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

的影响机制模型。假设因变量取值为 1 的概率为 P，建立制度融入影响机制模型。逐步将经济资

本和心理资本纳入模型，可得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模型 1-3，汉族流动人口模型 4-6（见表 3）。 

iiogit χβχβχββ +⋅⋅⋅+++= 22110PL ）（       （1） 

同时，因心理资本（定居意愿）变量是程度从弱到强的五分类变量，故运用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建构心理资本影响机制实证模型。心理资本变量取值水平均为 5，建立 5-1 个累

积 Logits 模型。取值对应概率为，P1、P2、P3、P4、P5，拟合 4 个模型。 

iiogitogit χβχβχβα +⋅⋅⋅+++−=
+++

=
−

22111

5432

1

1

1

PPPP

P
L

P1

P
L     （2） 

iiogitogit χβχβχβα +⋅⋅⋅+++−=
++

+
=

−−
+

22112

543

21

21

21

PPP

PP
L

PP1

PP
L     （3） 

iiogitogit χβχβχβα +⋅⋅⋅+++−=
+
++

=
−−−

++
22112

54

321

321

321

PP

PPP
L

PPP1

PPP
L     （4） 

iiogitogit χβχβχβα +⋅⋅⋅+++−=
+++

=
−−−−

+++
22112

5

4321

4321

4321

P

PPPP
L

PPPP1

PPPP
L     （5） 

依此可得到少数民族和汉族流动人口心理资本（定居意愿）影响机制模型 7 和模型 8（见表

4）。各模型均具有统计学上的研究意义。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特征分析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整体水平 

从调查数据来看（见表 2），在接受调查的 1237 人中，已经办理居住证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有 804 人，约占 65.0%，即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都办理了居住证，其制度融入水平相对较高。

但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率比汉族流动人口低 10.5 个百分点，是汉族流动人口的

86.09%。居住证办理率的民族差异卡方检验值为 68.846，显著性概率为 0.000，说明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率低于汉族流动人口。目前仍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还没有办

理居住证，其总体办理率水平低于汉族流动人口。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有待进

一步改善，以保障其在流入地城市的各项权益。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户籍差异 

就户籍差异而言，汉族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率为 76.9%，远远高于非农业人口

（69.0%）。其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0，可见汉族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率存在显著的户籍

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情况与此不同。农业户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 677 人办理了居住证，其

居住证办理率为 65.3%，仅仅只比非农业户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高 2 个百分点，两者之间的差异

程度比汉族流动人口小得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率的户籍差异的卡方检验值为 0.346，
显著性概率为 0.556，说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不存在显著的户籍差异。可见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制度融入的总体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户籍差异，具有城乡一致性的重要特征。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无论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都低于汉族流动人口。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代际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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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代际来看，汉族老生代流动人口（1980 年以前出生）的居住证办理率为 75.9%，略高于新

生代流动人口（75.3%，1980 年及以后出生），两者之间的差距为 0.6 个百分点。而卡方检验的显

著性概率为 0.390，说明汉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并不存在显著代际差异。就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而言，已经办理居住证的老生代人口为 282 人，约占老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 66.5%，该比

例比汉族流动人口低了 9.4 个百分点。而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率仅有 64.2%，比

老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低了 2.3 个百分点，该比例也低于新生代汉族流动人口。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居住证办理率的代际差异卡方检验显著性概率为 0.094，在 0.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少

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率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总体而言，即使区分代际，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制度融入水平也低于汉族流动人口，而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出现了明显的代际下降现

象，所以如何提高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尤为重要。 

（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性别差异 

就性别差异来看，男性汉族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率约为 77.2%，比女性高出 3.5 个百分点，

即女性汉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略低于男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情况与此大致一致。有 404
名男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办理了居住证，约占男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 67.0%，该比例高出女性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3.9 个百分点，但比男性汉族流动人口低了 10.2 个百分点；女性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居住证办理率也比汉族低了 10.6 个百分点。而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率的性别差

异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 0.099。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

差异，存在制度融入水平的性别异质性现象。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

水平低一些。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都低于汉族流动人口。 

综合以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相对较高，但是低于汉族流动人口。相对而言，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即使区分户籍、代际、性别，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都低于汉族流动人口。农业户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与非农业人

口基本持平，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低于老生代，女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

入水平低于男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存在城乡一致性、代际恶化、性别异质性等特

征。 

表 2、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特征概况 

类别 汉族 少数民族 
城乡 农业 频数 13303 677 

百分比 76.9% 65.3% 
非农业 频数 2494 127 

百分比 69.0% 63.2% 
代际 老生代 频数 5911 282 

百分比 75.9% 66.5% 
新生代 频数 9886 522 

百分比 75.3% 64.2% 
性别 男 频数 8346 404 

百分比 77.2% 67.0% 
女 频数 7451 400 

百分比 73.7% 63.1% 
总体 频数 15797 804 

百分比 75.5% 65.0% 
 

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影响机制 

 

从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 可以看到（见表 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影响因素涉及

多个方面，包括年龄、住房等方面。更加重要的是，人均月收入、职业身份、职工社会保险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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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资本和定居意愿等心理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影响机制和效应

与汉族流动人口之间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其主要影响路径及特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资本的强势影响 

赵德余教授等基于 2009 年上海市浦东新区 910 名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收入和职

业对流动人口临时居住证和正式居住证办理都具有显著影响，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流动人口居住

证办理动力及概率都显著提高；而职业对临时居住证和正式居住证办理的影响不同，集体企业和

三资企业从业人员的临时居住证办理动力更强，但其正式居住证办理动力及水平相对更低
[21]

。本

文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结论与此相似，当然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收入作为经济资本和社会分层的核心要素，对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关键影响。从模

型 1、模型 3、模型 4 和模型 6 可知，人均月收入的各系数都为正且显著（显著性水平 0.01），说

明无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还是汉族流动人口，人均月收入都对其居住证办理率具有显著影响。

随着人均月收入的提高，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率也随之显著提高，而人均月收入对流动人口居住

证办理率的影响却存在差异。从系数值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都大于汉族流动人口（如模型 3 和

6，0.348＞0.239）。人均月收入的提高，会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率更高的发生概率

提高 41.26%（OR 值 ‒1），远高于汉族流动人口（27.00%）。可见，人均月收入对流动人口制度

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影响效应大于汉族流动人口。可见提高人均月

收入对于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现实中，流动人口

人均月收入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的 SIG 值为 0.000。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人均月

收入只有 2621.44 元，是汉族流动人口平均水平的 89.8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人均月收入低于汉

族流动人口，制约着其制度融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如何有效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收入水平，

是未来提高其制度融入水平的重要方面。 

其次，职业不仅是经济资本的直接来源和社会分层的核心指标，也是体现群体社会经济地位

的关键变量，对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从各个模型来看，职业身份的各个系数都显著

（显著性 0.01）为正，说明无论是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还是汉族流动人口，职业身份都是其制

度融入的显著影响因素。相对于无固定职业及其他群体而言，公务员及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

员、生产运输人员等居住证办理发生概率更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相对于无固定职业及

其他群体，其居住证办理发生概率提高幅度由大到小分别为商业服务业人员、公务员及技术人员、

生产运输人员等，并且对应的影响效应都远大于汉族流动人口（OR值‒1，模型 3和模型 6，104.42%
＞82.58%，63.89%＞45.50%，52.81%＞36.62%）。可见，职业身份确实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

融入具有显著影响，职业身份由无固定职业等转变为公务员及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

运输人员等都会显著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其影响效应也远大于汉族流动人口。

然而现实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无固定职业及其他群体比例为 22.6%，显著高于汉族流动人口。

一定程度而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职业层次也相对较低，制约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率

等制度融入水平的提高。 

最后，职工社会保险作为职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核心内容，也是经济资本的重要构成，

对流动人口制度融入产生显著影响。从各个模型结果看，职工医疗保险的系数都显著（显著性水

平 0.01），说明职工医疗保险获得确实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概率。对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而言，获得职工医疗保险群体的居住证办理率更高的发生概率比没有获得职工医疗保险群体

高 103.20%（OR 值-1），其效应是汉族流动人口的 1.47 倍（70.23%）。因而职工医疗保险等社会

保障因素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提升效应也远远大于汉族流动人

口。然而职工医疗保险族群差异的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显著性概率为 0.024，说明职工医疗保险

获取率存在显著的族群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职工医疗保险获得率仅为 23.7%，低于汉族流动

人口（26.6%）。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职工医疗保险获得水平相对较低一些，这也制约了少数民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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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的提高。 

从上述三个方面看，人均月收入、职业身份和职工医疗保险等经济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制度融入具有显著影响。人均月收入的提高、职业身份的转化、职工医疗保险的获得都能够显著

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即经济资本对少数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显著的提升效

应，该效应大于汉族流动人口。一定程度而言，经济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影响效

应相对较大。但是相对于汉族流动人口而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均月收入水平相对更低、无

固定职业等人员比例相比更高，职工医疗保险获得率相对更低。总体而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

济资本相对较低，制约着其制度融入水平的提高。所以着力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济资本应该

成为未来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重要方面。 

表 3、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影响机制模型 

指标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汉族流动人口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性别：女 -0.007 -0.119 -0.002 -0.085** -0.190*** -0.083** 
年龄对数 0.444** 0.294* 0.434* -0.083 -0.212*** -0.094 
户口：非农业 -0.119 -0.121 -0.151 -0.424*** -0.434*** -0.442*** 
婚姻：已婚 0.375** 0.352* 0.349** 0.793*** 0.649*** 0.768***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0.301* 0.359** 0.283 0.100* 0.164* 0.094 
高中 0.111 0.242 0.049 0.207*** 0.347* 0.188* 
大雪大专 0.178 0.405 0.106 0.155** 0.409* 0.125 
本科及以上 0.186 0.609* 0.123 -0.062 0.284 -0.091 
住房：自有住房 -0.586*** -0.729*** -0.687*** -0.248*** -0.346*** -0.315*** 
人均月收入对数 0.390***  0.348*** 0.276***  0.239*** 
职业：无固定职业及其他 

 
 

 
   

公务员及技术人员等 0.582*** 
 

0.497*** 0.380***  0.375*** 
商业服务业人员 0.733*** 

 
0.715*** 0.609***  0.602*** 

生产运输人员等 0.466***  0.424*** 0.320***  0.312*** 
职工医疗保险：有 0.748***  0.709*** 0.586***  0.532*** 
定居意愿  0.170*** 0.152***  0.154*** 0.138*** 

常量 -3.746*** -0.876*** -4.521*** -1.507*** 1.124*** -1.577*** 
Cox 和 Snell 0.107 0.102 0.109 0.103 0.101 0.105 

Nagelkerke 0.115 0.107 0.116 0.106 0.103 0.109 
Hosmer和Lemeshow检验SIG 0.555 0.216 0.759 0.231 0.309 0.226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二）心理资本的一致作用 

谢宝富等基于北京、广州、深圳三个城市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尽管具有流入地城市定居意

愿的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意愿高于其他群体，但是定居意愿并不是影响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意愿

的显著因素
[22]

。本文关于居住证办理率的研究结论，与其存在较大差异。从模型 2、模型 3、模

型 5 和模型 6 来看，定居意愿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显著性水平 0.01），说明定居意愿对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和汉族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率都具有显著影响。从系数值来看，定居意愿对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影响效应略大于汉族流动人口（0.152＞0.138，模型 3 和模型 6）。随着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提高，其制度融入水平更高的发生概率将提高 16.42%，高于汉族流动人

口（14.80%），但其差异幅度相对较小。这说明定居意愿等心理资本对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提升

效应具有族群一致性。实际上，具有永久定居意愿和 6-10 年居留意愿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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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9.3%和 11.8%，都略低于汉族流动人口（29.8%，13.9%），两者之和比汉族流动人口低 2.6 个

百分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等心理资本略低于汉族流动人口，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制度融

入水平的提高。所以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认同度和归属感，增强其定居意愿等心理资

本，也是提高其制度融入水平的重要议题。 

（三）经济资本的间接效应 

经济资本不仅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也具有显著的间接作用。

经济资本主要是通过定居意愿等心理资本的中介而发挥间接作用。马忠才等曾对流动人口定居意

愿等心理资本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指出职业身份、家庭月收入、社会保障等服务获得因素对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和落户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23]

。本文关于定居意愿等心理资本的影响机

制结论与此基本一致。从模型 7和模型 8可知，人均月收入、职业身份和职工医疗保险三个指标

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都显著（显著性水平 0.05），说明经济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汉族流动

人口的定居意愿都具有显著影响。 

一是人均月收入的各系数均为正，说明收入的提高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人均月收入的提高，会使得其定居意愿等心理资本更高的发生概率提高 34.72%（OR 值

-1），该效应是汉族流动人口的 1.63 倍（21.29%）。同时，结合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可知人

均月收入对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影响路径由“人均月收入→制度融入”拓展为“人均月收入→定

居意愿→制度融入”。结合两个阶段的效应可知，人均月收入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间

接效应也大于汉族流动人口（5.70%＞3.15%）。 
二是职业身份也会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而间接影响其制度融入。职业身份中，公务员

及技术人员的系数为正，商业服务业人员、交通运输人员等系数为负，说明相对于无固定职业及

其他人员，公务员及技术人员的定居意愿相对更高；而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交通运输人员等定居意

愿则相对更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更高的发生概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公务员及技术人员、

无固定职业及其他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交通运输人员。各对应效应绝对值都大于汉族流动人

口。结合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可知职业身份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影响路径也可

以拓展为“职业身份→定居意愿→制度融入”的间接影响路径，其间接影响效应绝对值大于汉族

流动人口。 

表 4、流动人口心理资本影响机制模型 

模型 模型7（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模型8（汉族流动人口） 
B S.E, SIG B S.E, SIG 

阈值:1 -4.894*** 1.240 0.000 -2.781*** 0.296 0.000 
2 -3.611*** 1.238 0.001 -1.560*** 0.295 0.000 
3 -2.652*** 1.236 0.002 0.843*** 0.295 0.006 
4 -1.965*** 1.235 0.002 1.093*** 0.295 0.000 

性别：男 0.067 0.111 0.547 0.041 0.027 0.124 
女 0a . . 0a . . 
年龄 0.059 0.223 0.791 0.198*** 0.056 0.000 

婚姻：未婚 -0.371** 0.150 0.014 -0.582*** 0.037 0.000 
已婚 0a . . 0a . . 

户口：农业 -0.557*** 0.168 0.001 -0.389*** 0.038 0.000 
非农业 0a . . 0a . .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0.989*** 0.316 0.002 -0.658*** 0.072 0.000 
初中 -0.720** 0.283 0.011 -0.532*** 0.060 0.000 
高中 -0.173 0.282 0.540 -0.293*** 0.059 0.000 

大雪大专 0.035 0.298 0.907 -0.017 0.061 0.775 
本科及以上 0a . . 0a . . 

住房产权：非自有住房 -1.477*** 0.146 0.000 -1.538*** 0.035 0.000 
自有住房 0a . . 0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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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入对数 0.298*** 0.108 0.000 0.193*** 0.025 0.000 
职业：公务员及技术人员等 0.415*** 0.235 0.008 0.279*** 0.055 0.000 

商业服务业人员 -0.280** 0.147 0.027 -0.156** 0.035 0.000 
生产运输人员等 -0.719*** 0.163 0.000 -0.403*** 0.044 0.000 
无固定职业及其他 0a . . 0a . . 
职工医疗保险：是 0.677*** 0.145 0.000 0.511*** 0.033 0.000 

否 0a . . 0a . . 
Cox 和 Snell 0.232 0.189 

Nagelkerke 0.243 0.197 
P（Test of Parallel Lines） 0.119 0.107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三是职工医疗保险等权益保障因素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也具有显著影响。获得职工医疗保险

会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更高的发生概率提高 96  80%（OR 值-1），是汉族流动人口

的 1.32 倍（73.50%）。因而职工医疗保险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影响路径也可以拓展为

“职工医疗保险→定居意愿→制度融入”。职工医疗保险获得会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

水平更高的发生概率间接提高 15.89%，该间接影响效应也远远大于汉族流动人口（10.88%）。总

体而言，从人均月收入、职业身份和职工医疗保险三者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间接效应

来看，职工医疗保险的间接影响效应相对较大，可见职工医疗保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可知人均月收入、职业身份、职工医疗保险等经济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定居意愿等心理资本具有显著的影响，它们通过心理资本中介间接影响制度融入问题，使得

经济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影响路径拓展为“经济资本→心理资本（定居意愿）→

制度融入”。总体来看，经济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间接影响效应大于汉族流动人

口。所以，经济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影响，该直接影响和间

接效应都大于汉族流动人口。相对于汉族流动人口而言，提高经济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

融入的影响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结论与讨论：矛盾困局与破解路径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矛盾困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统筹城乡

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

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
[24]

。 

当前，尽管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办理了居住证，仍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没有办理居住证，可见其制度融入水平（居住证办理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不仅制约

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获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也限制其在城市经济、社

会、文化等方面的融入，阻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和落户城市，不利于新时代的进一步融入。

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户籍一致性、代际下降、性别异质性等重要特征。制度融

入事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各项权益及服务便利，以及能否实现积分落户从而实现真正的市民化。

因此，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成为新时代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各项权益、

促进民族融合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任务。 

从影响机制来看，定居意愿等心理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显著的直接提升效

应，其效应大于汉族流动人口。而人均月收入、职业身份和职工医疗保险等经济资本对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制度融入不仅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而且也会通过心理资本中介而间接提高其制度

融入水平，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显著效应，该效应也大于汉族流动人口。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

及其效应叠加构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具体影响框架（见图 2）。但是在现实中，少数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2 

民族流动人口人均月收入和职工医疗保险获得率都显著低于汉族流动人口，无固定职业等人员比

例高于汉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水平等心理资本略低于汉族流动人口，制约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制度融入水平的有效提高。所以，如何有效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成为未来新型

城镇化发展和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 

 
图 2  经济资本、心理资本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具体路径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提升对策 

从影响机制来看，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是促进其制度融入的主要方

面，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具有现实意义，具体举措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着力提升人力资本，支持民族特色经济发展，强化保障监督，从而全面提升少数民族流

动人口经济资本。通过公共服务购买等方式，委托专业社会组织开展技能培训民族班，为有需求

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职业教育考试辅导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有条件的城市可以与高校合作

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职业教育专题班等，为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就学机会，从而全面提高其人力

资本，为其职业发展和收入提升铺垫坚实基础。同时，民族特色经济在大城市有广大市场，地方

政府可以在城市发展战略框架下，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发展民族特色经济提供必要的场所、税收、

证照办理等方面的现实支持，既促进当地城市经济发展，也能够为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创造就

业机会以及提高经济收入水平。此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管，定期对用人

单位进行必要抽检，促进用人单位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签订合法劳动合同及其按时为其缴纳社会

保险，多渠道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收入水平、促进其职业发展、保障其社会保险等合法权益，

从而有效提升其经济资本，增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的提高。 

二是立足社区，增进了解，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心理资本。城市可以立足社区居委会，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人性化的社区服务和必要支持，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了解和接

纳，提高其服务获得感。同时，立足社区社会组织及用人单位工会等机构和组织，开展各民族文

化交流、体育文娱等各种活动，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相互了解和交往，提升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参与、社会融入及城市归属感，从而提升其定居城市意愿，有效提高少数民

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 

三是简化程序，创新模式，适度支持，提升居住证办理服务水平，从而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制度融入。现实中，居住证办理程序繁琐及材料累赘等问题仍然存在，加上文化差异等原因，

严重制约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证办理进程。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参考上海市等居住证网络办理

等方式，简化办理程序和手续，转变理念，提高政府服务人性化水平。同时，相关部门可以在现

行政策框架下，基于少数民族的现实需要，在居住证办理及积分等方面制定适度的倾向支持政策，

提高其制度融入水平。例如，对于大专以上学历或者发展民族特色经济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可

以直接办理居住证，并在积分落户等给予适度加分等，从而加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支持力度，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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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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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服务质量，以有效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水平。 

总而言之，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程度，既是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服

务获得、积分落户、社会融入的重要基础和制度保障，也是推进城市民族工作和提升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的重要工作，必须一以贯之地持续推进。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因此可以重点考虑在提升经济资本和心理资本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更加完善的系

统化支持措施，不断有效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制度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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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1 

——基于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杨  风、陶斯文 2 
 

提要：文章尝试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指标体系，利用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
据，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
究。研究发现：尽管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汉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均值差异较小，可是随着分位数
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禀赋（特征）差异是两者均值差异的主因，禀赋（特征）对
差异的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先升后降（呈倒“U”型）；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与受教
育程度、婚姻状况正相关，与流动范围负相关，与现住房性质的关系呈“U”型；年龄、本次流
动时间、开始此项工作时间的影响各有不同。为实现“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需要提
高少数民族农民工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妥善解决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引导中西部地区少数民
族农民工就近城镇化，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关键词：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Oaxaca-Blinder 分解 
 

随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和所占比重的持续上升，城市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重要场所，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阔平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的比重由

2014 年的 7.33%上升到 2017 年的 9.41%。[1]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2]（P.224）然而，少数民族流动

人口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问题，面临着城乡流动和跨民族交往的双重挑战与考

验。[3]不同民族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有无不同？对该问题的定量分析构成本研究

的主要内容。 

 

一、文献综述 

 

国内学术界对流动人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大多建立在社会排斥、社会融入（融合）

以及社会支持理论基础上。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民族特性、生活习惯、文化习俗方面的不同，

直接“套用”流动人口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显然不合时宜。鉴

于此，部分学者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改造”。国内相关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水平测度研究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指标体系构成存在较大差异。按照构成维度数量的不等，可以分为 2 个至

5 个维度。有的建议从城市融入能力、城市融入意愿 2 个维度构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指标体系[4]；

 
1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 年第 11 期，第 1-9 页。 
2 作者：杨风，济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陶斯文，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 


